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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运中的船舶火灾事故责任问题探究

●孙新见

　　

[摘要]船舶火灾是国际海运中发生概率较高的事故之一,如未能及时控制住,会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甚至

会导致船舶搁浅、渗漏、沉没等后果.本文从着眼于如何系统提升承运人、雇员及其代理人和托运人对预防

和减少船舶火灾事故的合力出发,重点分析了«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等国际公约中

就船舶火灾事故赔偿责任的规定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海商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以期减少船

舶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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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运中船舶火灾事故的特点及其规制

(一)国际海运中船舶火灾事故的主要特点

国际海运中的船舶火灾事故，一般是指由各种因素引发

的发生在海运船舶上，并造成财产或人员损失的火灾事故。

与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火灾事故相比较，其特点比较鲜明。

其显著特点就是蔓延迅速，灭火难度大，破坏力大，损害后

果往往比较严重。 国际海运中的船舶火灾事故通常发生在

海上，一旦发生，如果依靠自身的救济能力无法扑灭，那么

最终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船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

间，在海上航行时外援力量无法及时展开。 加上船舶其本

身也是一个易燃结构体。 电气化设施在高腐蚀、风大、浪

大的环境里，长时间航行时容易发生短路，同时，船舱中所

载的货物是易燃或者可燃物者居多。 例如，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６
日，一艘从德国出发准备前往美国的巴拿马籍货轮在海上航

行时突然起火，虽然２２名船员在第一时间里全部脱险，但

船上的所有货物，包括近４０００辆世界知名品牌车全部烧

毁，而火灾事故则很可能源于货舱。

船舶火灾的成因多样化，但归结起来主要的还是源于承

运人和托运人的过错。 根据火灾的来源进行分类，有不可

抗力的原因，包括雷电、海啸、台风等所引发的，从原因力

上来看，此过程可能也伴随着多因一果的情况，但主因还是

在于不可抗力，在归责时各方争议不会太大。 有人为的原

因，首先，就承运人而言，既包括承运人对船员疏于管理、

培训，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地预防火情与应对火情；船舶及其

设备零部件严重老化、缺乏定期维护与修缮，导致火灾事故

的发生。 其次，就托运人而言，包括货主未履行相应的附

随义务，比如，未对货物提供合格的包装，导致货物直接产

生静电引发了火灾。 也包括未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尤其

是未如实申报货物的性质与种类，进行谎报、瞒报等，比

如，将化学危险品掺杂在普通货物中，并在航行中引发了火

灾。 通过对近年来已公开的国际海运船舶火灾事故的数据

进行比对分析，笔者发现，从１９８７年至今，根据不完全统

计，超过８２．３％的火灾是由于承运人与托运人的过错所导致

的，其中又有７０．６％的比例是由于承运人的过错导致的。

(二)国际主要提单规则对火灾事故赔偿责任的分配

１．《海牙－维斯比规则》对船舶火灾事故赔偿责任的

分配

颁布实施于１９２４年８月并在１９６８年２月进行修订的

《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提单国际公约，在全球海上货物运

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较为广泛。 在其第四条第二

款第(b)项的免责条款中规定：“fire,unlesscausedbytheacＧ

tualfaultorprivityofthecarrier”，即“火灾，但由于承运

人的实际过失或私谋所引起的除外”。

根据该条规定，只要承运人提供证据证明，货物损毁是

基于船舶火灾导致的，那么首先推定承运人免责，除非货主

(包括托运人或收货人)能够举证证明火灾的发生是由于承运

人的过失或者故意导致的，则承运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在此，承运人所需承担的证明责任是非常小的，也就

是只要证明货损与火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由于船舶本

身是受控于承运人，因此，非常容易举证。 而与承运人相

比，如果要让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托运人则至少需要证

明，火灾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承运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导致的，

尽管《海牙－维斯比规则》的文本中没有直接对此作出规

定，但是根据文本的整体解释与文义解释，也不难推理出这



理论实践　　Lilun Shijian

２０２４．１４　 楚天法治 　　２１１　　

一点。 再有，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承运人的何种过失行

为，能够构成规定里所说的“过失”？ 以及这个具体的证明

标准如何确定？ 因此，把这样的证明责任完全分配给货

主，这是有失公允的。 因此，《海牙－维斯比规则》适用的

实际上是不完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２．《汉堡规则》对船舶火灾事故赔偿责任的分配

１９７８年发布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以下简称

《汉堡规则》)主要代表的是托运人的利益，其主要的特征

之一就是把承运人的“过错推定责任”作为归责原则。 到

目前为止，《汉堡规则》加入、批准、核准的国家在数量上

并不多，因此，适用的范围也比较有限。 尽管如此，《海牙

－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船舶火灾条款的具体规定

上实质性的差异并不大。《汉堡规则》对承运人并未适用

“过错推定原则”，而是适用了“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其

在第五条第四款第(a)项中进行了规定，相比于《海牙－维

斯比规则》，其对责任主体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即不但包括

承运人，还包括承运人的雇员和代理人，如船员等。

３．《鹿特丹规则》对船舶火灾事故赔偿责任的分配

《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以

下简称《鹿特丹规则》)是近年来为促进国际海上贸易的进

一步发展，也是为了弥合《海牙－维斯比规则》与《汉堡规

则》两大国际公约之间的鸿沟，而制定出来的新的国际公

约，其于２００８年完成制定工作，并向全球所有国家开放加

入程序。 根据该公约的规定，《鹿特丹规则》于第２０份核

准书、批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提交之日起满１年后生效。

截至目前，该公约还未生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认

为《鹿特丹规则》会逐渐取代《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

堡规则》(以下简称三套提单国际公约)，将会是一种大概率

的趋势。 因此，人们需要给予高度的关注。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归责上采取了“过

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法，根据

第十七条的规定，即对于一般索赔事项，对承运人采用“过

错推定原则”，而对于船舶火灾事故则采用“一般过错责任

原则”。

国际海运提单规则下船舶火灾事故赔偿责任制度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规范国际海运活动的三套提单国际公约已

经或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就船舶火灾事故责任承担制度

而言，仍存在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

在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上，三套提单国际公约之间是有

明显差异的，而且此三者之间在法律效力上是无法兼容的。

根据《鹿特丹规则》第八十九条规定，要加入该公约，则需

以退出其他两个国际公约为前提。 因此，很容易形成规则

体系上的僵局。 况且，《海牙－维斯比规则》与《汉堡规

则》在适用时都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遵循此逻辑，依然

无法打破目前的僵局，也就是《海牙－维斯比规则》实际上

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 但如前文所述，海牙规则体系诞生

于１００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时至今日，其“诸多的硬伤”已

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国际海运贸易的需求了。

例如，对于责任主体的规定，海牙规则体系使用的是

“theactualfaultorprivityofthecarrie”， 其 中 的 “the

actualfaultofthecarrie”在我国一般将其翻译为“承运人的

实际过失”。 但何为“承运人的实际过失”，这是一个非常

模糊的法律概念。 从逻辑上分析，与“承运人的实际过失”

相对应的是“非承运人的实际过失”或“承运人的非实际过

失”，但无论是哪一个概念，要清晰地进行界定其内涵与外

延，均较为困难。 由此，也导致了在法律适用上缺乏统一的

标尺。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又将其解释为“承运人本人的过

失”，但何为“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是否包括承运人的雇员

或者代理人的过失？ 此外，由于“承运人”几乎都是公司法

人，那么“承运人本人”的范围又该如何界定？“承运人本

人”是仅限船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还是也包

括船舶公司的董、监、高人员等，都无法进行统一。 对该问

题，虽然其后的两个规则进行了一定的细化，但是由于规定

无法兼容，因此，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上。

不少学者都认为，对此无需过于细究，其主要理由是就

国际货物贸易制度这个整体而言，国际海上运输制度只是其

中的一个子项制度，此外，另有配套的国际运输保险制度为

其“保驾护航”。 比如，在全球各国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

影响最大的由英国伦敦保险协会制定的《货物保险条款

(２００９版)》(InstituteCargoClauses)A类条款中，就明确规

定对船舶在海上因失火导致的货物全部损失，或者部分损失

列入承保风险的范围，而且一般都是基本险的范围。 在我

国，使用非常广泛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条款》也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规定。 笔者认为，虽然全球各

大保险公司对此作了规定，但保险公司承担保险风险的前

提，是托运人为其货物购买了类似的保险。 如果托运人未

曾购买该类保险，那么风险就只能由货主自行承担了，但货

主实际并无任何过错。 在法理上，这是有违法律公平的。

承运人的最低适航义务与“管船过失”之间的界限不清

晰，在船舶火灾事故发生时，赔偿责任是否可以归责于承运

人无法进行准确的认定。 适航义务是承运人需要承担的最

低限度的义务，如果违反了这个义务，承运人是不可免责

的，哪怕在海牙规则体系之下也是如此。 但在海牙规则体

系“管船过失可免责”理念的牵引下，如何判断某一具体管

理船舶的行为是属于适航义务，还是“管船过失”之中的

“管船”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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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船舶火灾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事后的调查表明，船舶

电气设备线路的老化是主因。 而作为出具火灾事故调查报

告的消防部门，其在报告中只会载明火灾事故的原因是“电

气设备线路老化”这个事实判断，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即

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承运人的“管船过失”，还是违

反了适航义务，最终还是交由法庭或者仲裁庭来裁决。 尽

管《鹿特丹规则》删除了承运人“管船过失可免责”这一

项，但是当托运人无法举证证明承运人就船舶火灾事故的发

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承运人仍然可以免责，而这对托运人

而言又是一次举证责任的考验。

把“承运人对船舶火灾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的实质

性的举证责任，“一刀切”地分配给托运人，导致了三套提

单国际公约的举证责任过于僵化，而且不利于国际海上货物

运输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本源上来看，船舶火灾事

故一旦发生，除了明显是由于货主方过错导致的以外，承运

人都是实际上的第一责任人。 因为船舶首先是由承运人及

其雇员或者代理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依据近因原则，承运

人是第一责任人，在分配举证责任时，承运人也应当承担比

货主更多的举证责任。 否则，不但违反了近因原则，也违

反了责任承担的比例原则。 尽管现代海上航行仍然充满着

诸多未知的风险，船舶运营和管理的成本也较高，但是并不

能因此就简单地把风险和责任转嫁到货主这一方。 在这样

的规则引导下，容易纵容承运人降低对其适航义务的履行要

求，该定期检查、维修、更换的不及时履行，甚至为了压缩

运营管理成本和开支，抱着侥幸的心理，让状况不良或者有

重大问题的船舶承担航运任务。

此外，在船舶火灾事故的原因无法查明的情形下，举证

责任如何分配、赔偿责任如何分配，三套提单国际公约均未

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一个较大的漏洞。

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商法»的几点思考

结合上文的分析，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商法》中

的船舶火灾责任制度，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可以将《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火灾，但是由

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中的“承运人本人”这

个概念，修订为“承运人、雇员及其代理人”，从而将责任

主体进行明确的界定。 首次，“承运人本人”这个概念较为

模糊，在适用时会导致歧义，不利于拓宽我国《海商法》在

全球国际贸易中的适用范围和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

其次，无论是《汉堡规则》还是《鹿特丹规则》，也都已明

确将责任主体扩大至“承运人的雇员和承运人的代理人”。

虽然目前上述三个国际公约，我国都还未加入，但鉴于全球

贸易一体化的趋势，如果拓展责任主体，总体而言还是利大

于弊的。

在《海商法》中可以设置“船舶火灾”专门章节，强化

包括承运人、雇员及其代理人，以及托运人和保险公司对船

舶火灾事故的注意义务，通过整体提升各方参与人合力的方

式，预防和减少船舶火灾事故的发生。 船舶火灾事故一旦

发生，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财产和人员的损失，破坏力巨大。

而且船舶一旦搁浅、渗漏、沉没，还会对沿海港口、海洋生

态系统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需予以特别重视。 细化各

方责任主体的职责与义务，明确承运人适航义务与船舶火灾

事故责任之间的边界，尤其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将诸如船

舶电气线路老化所引发的火灾，归入承运人违反船舶适航义

务的范畴。

根据近因原则及各方的举证能力，细化举证责任制度，

合理分配承运人与托运人对船舶火灾事故的举证责任。 我

国《海商法》在第五十一条中规定：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

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

任。 这里的“应当负举证责任”的表述，在概念界定上表

述不清，而且容易造成歧义。 承运人举证责任的内容，仅

限于只要举证证明货物损失是由上述所列事项造成的，即可

免责，还是同时还需要举证证明承运人自己没有过失才可免

责？ 其次，这里所指的第(二)项，就是指船舶火灾。 那

么，在前述有歧义条款的引导下，对于船舶火灾如何进行举

证，更是会产生更多的歧义。 因此，需要有比例地分配好

举证责任。 笔者的建议还是运用“近因原则”进行分配。

比如，对于船舱及与货物有关的火灾，首先，由承运人证明

货损是由火灾导致的；其次，托运人需举证其提供的货物是

安全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会引发火灾的发生。 而对于起

火点发生在船舱及货物以外的火灾，承运人应当举证证明自

己是无过错方可免责。 再有，当无法查明火灾原因时的责

任分配。 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货物损毁，况且货方已投

保的情况下，最终会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承运人不负赔偿责

任。 但是如果托运人未能投保，此时货物损毁的责任则可

以由承运人与托运人依照比例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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